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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官官借借微微信信审审理理跨跨国国离离婚婚案案
身在国外务工的被告，通过音视频通话网上远程应诉

本报泰安5月6日讯 (记者
王坤 通讯员 孟凡学

黄菀 ) 近日，宁阳县法院的
办案法官首次借助“微信”功
能审理一起被告不能出庭应
诉的离婚案件，保障了原、被
告诉讼权益，确保了庭审如期
顺利推进。

2013年7月，原告胡某与被
告姜某经朋友介绍认识，2015
年9月，双方登记结婚。婚后双
方感情一般，经常发生争吵，后
因被告出国务工导致长期分
居，夫妻感情更加淡化。2019年
3月，原告胡某诉至宁阳县法院
请求离婚。

案件受理后，考虑到被告
身在国外不方便出庭应诉，为
确保案件如期开庭审理，庭前

办案法官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
父母送达了相应法律文书，与
被告建立了“微信”联系，开庭
时让被告通过“微信”音视频通
话等功能，提交了身在国外务
工不能出庭应诉的视频证据、
委托其父代理出庭证词、书面
答辩状及质证意见，保证了庭
审各环节规范顺利进行，得到
原、被告双方称赞。目前，该案
尚在进一步审理中。

近年来，宁阳县法院针对
办案中遇到的当事人送达难、
出庭应诉困难等实际难题，积
极拓宽办案思路，强化信息化、
新媒体等在办案中的应用，引
导确实有出庭困难的当事人网
上远程应诉，尽可能少跑腿、少
受累，有效减轻了群众诉累。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向好及城乡居民物质

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出门旅游的热情

逐年提升。尤其是今年，泰安的旅游市场更加

火热，泰安市民以各种形式游览国内大好河

山甚至是到国外旅游。在繁荣的旅游市场中，

出现了不和谐甚至是违法的情况。个别户外

项目从业者、康养食品经营者、医疗器械经营

者，甚至是保险业从业者等社会人员，打着户

外天然、康养、亲近自然等口号，组织大批市

民到外地旅游，这类社会人员招揽游客经营

旅游业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影

响了泰安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市民参与此

类旅游项目，潜伏着大量风险。

为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

资源，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为保护旅游者的

合法权益，《旅游法》对旅游经营者设立了准

入制度，要求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

为其提供旅游服务，必须取得旅游主管部门

的许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前述户外项目经

营者、保险等社会人员，并未取得相应的业务

经营许可，没有专业的从业人员，市民参与前

述社会人员组织的旅游活动，具体有以下几

个风险：

第一、旅游产品质量没有保障

旅游产品，不仅仅是指到某个景区参观

游览，更重要的是要有导游或全陪人员的讲

解 服 务 。我 们 常 说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旅行社经营者(包括全陪/导游)是专业

从事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其在旅游产品设

计、旅游讲解服务，要比其他人员更为专

业、更为细致。

第二、食品安全卫生没有保障

旅行社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经过审慎

的调查和筛选，确定了一些诚信可靠、卫生质

量有保障的餐饮服务者作为自己的合作伙

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前述社会人员，没

有固定密切的餐饮提供者，在旅游景点一般

是随机选择饭店餐馆，价格昂贵不说，最重要

的是不能保证食品的安全卫生。

第三、交通安全没有保障

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外出旅游，基本都是

本社经营成熟产品，选择的交通工具均有责

任险，司乘人员也都熟悉该旅游线路。前述社

会人员提供的司乘人员，对道路状况不熟悉，

特别是到山区旅游时，由于道路结构复杂，不

长跑该线路的司乘人员因此常会发生交通意

外，不能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

第四、没有合同保障

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出游，必须与旅游者

签订《旅游合同》，该《旅游合同》系根据《合同

法》、《旅游法》及国家旅游局的相关要求和规

定制定的，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有相应的合同

条款予以保障。前述社会人员招揽市民出游，

根本没有和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旅游者

的合法权益无法在纸面中(书面合同)体现。

当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损害时，旅

游者无法提供证据维护自身权益。

第五、合法权益受侵害，无法及时补偿

旅行社按照规定向主管旅游部门交纳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

赔偿和垫付旅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紧

急救助的费用。前述社会人员，没有该笔保

证金。当旅游者参与前述社会人员组织的旅

游项目，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不能及时得

到赔偿。

旅游者参与前述社会人员组织的旅游活

动，在产品质量、交通安全、餐饮安全、人身安

全等方面，均具有极大隐患。望各位市民在出

游时，谨慎选择组织者，确保玩得安全、玩得

开心。 泰安市旅行社协会

游游客客参参加加社社会会人人员员组组织织旅旅游游项项目目的的风风险险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谢玉强 通讯员 辛
鑫) “五一”小长假期间，岱庙执法中队全员在
岗，采用多种措施，对街面市容乱象、人员密集
场所秩序、历史建筑安全、工地扬尘污染等问题
进行了检查，有力保障市容环境秩序。

中队执法人员在岱庙景区周边和主次干
道街面进行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巡查管
理。巡查过程中，采取步行与车巡相结合、延
时错时与定岗定位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的工作方式，从严整治占道经营、店外摆
放、乱贴乱画和私自宣传等市容乱象。

对于辖区内网吧、KTV、电影院等人员密
集场所，执法人员检查是否存在接纳未成年
人、相关经营证件以及消防器材是否能够正
常使用等问题，严格按照规定填写现场检查

记录，告知商户注意事项。
在历史古建筑的保护和管理上，认真检

查辖区内历史文物的电气、实施设备状态，排
除安全隐患，并对历史文物单位工作人员讲
解相关法律规定。

执法人员推进各类施工工地的扬尘污染
防治工作，对辖区内各类施工工地是否按规定
采取扬尘防治措施进行检查，要求施工工地严
格落实扬尘防治“八个百分之百”，按规定填写
现场检查记录，告知施工单位注意事项。

“五一”小长假期间，岱庙中队共清理占
道经营230余起，店外摆放430余起，乱贴乱画
360余起，私自宣传30余起，检查网吧50余次，
KTV20余次，电影院10余次，历史文物单位10
余次，施工工地20余次。

岱岱庙庙执执法法中中队队假假期期全全员员在在岗岗
多多举举措措保保障障市市容容环环境境秩秩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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